
2023年9月3日　星期日 编辑／张红梅　梁成栋 美编／高岳　校对／宜爽 邮箱：fzrbsqb@126.com

课间打闹学生受伤
学校尽职无须担责

公益诉讼全面发力 服务保障生态资源

　 从本期案例中可以看到，污染环境、破坏资

源违法行为在一些地方依然时有发生。无论是非

法占用耕地还是擅自采挖海砂，也无论是非法架

网捕捞还是擅自废弃矿窖，都对环境资源带来危

害和隐患。同时，个别行政管理部门若怠于履行

执法职责，无形之中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行为

起到纵容作用。

　　因此，各级检察机关应当在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领域更加积极主动开展公益诉讼活动，首先

要多措并举、深入调查，不放过任何一个污染环

境、破坏资源的问题线索，坚持做到违法必究、应

诉尽诉。

  其次，对于不作为、怠于履行职责的行政管

理部门，检察机关应当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法律监

督，制发检察建议等诉前程序的作用，依法积极

开展公益诉讼活动，充分发挥法治引领、规范和

保障作用，形成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合力。

胡勇  

翻越高速护栏摔伤 责任谁承担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 本报通讯员 黄杨 李燕

　　

　　张老太和家人乘坐网约车去游玩，车辆在高

速公路抛锚。司机让他们转移到高速护栏外的安

全地带等候，张老太翻越护栏时摔伤。随后，张老

太将网约车公司和司机诉至法院。近日，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后，认定网约车公

司和司机不存在侵权行为，判决驳回张老太的

诉请。

　　法院查明，80岁的张老太诉和女儿、女婿乘坐

网约车前往公园游玩。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

障，司机王先生要求张老太及其家人下车，转移到

高速护栏以外的安全地带等候。张老太听从司机

要求往护栏以外转移，在翻越护栏的过程中摔伤。

　　张老太认为，网约车公司和司机未尽到谨慎

的注意义务，司机将运输旅客所用车辆停放在禁

停区域，并要求乘客下车往护栏外转移，导致其摔

伤，请求网约车公司和司机连带赔偿医药费、护理

费等共计10万余元。

　　被告某网约车公司辩称，车辆在高速公路发

生交通事故后，为避免二次事故，司机让乘客下

车在路边等待，其操作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

定。张老太在翻越护栏时受伤，系因其自身原因

造成，公司不存在过错。摔伤后果与交通事故之

间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张老太的损失不可归责

于公司。

　　被告司机王先生辩称，交通事故系不可抗力

因素发生，自己无责。其让张老太离开车辆去缓冲

带，没有让其翻越护栏。发生事故的缓冲地带距离

收费站不足100米，张老太应该通过收费站路口进

入主路，但其自行翻越1.2米高的护栏时受伤，应由

其本人担责。

　　法院审理认为，从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张老太

称网约车公司和司机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的主

张明显依据不足。首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司机

在案涉网约车订单因交通事故原因被迫结束之

后，向包括张老太在内的车上乘客明确发出了通

过翻越高速路护栏的方式转移至安全地带的

指示。

  其次，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翻越高速路护

栏并非从事故发生地点转移至安全地带的唯一和

最优选择。根据张老太事发时的年龄特点以及双

方当事人在庭审中陈述的护栏高度可以判断，张

老太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自行翻越高速路护栏的

行为客观而言的确具有较高危险性。即便张老太

从司机王先生的指示中可以合理推断出需要翻越

护栏的内容，但其作为成年人，理应对该行为本身

所包含的危险性以及自身能力有合理认识，从而

作出合理的行为判断。张老太最终仍决定独自翻

越护栏并在过程中遭受损害，该行为选择的后果

应自行承担。

　　法院认为，从司机王先生提交的《机动车交通

事故快速处理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其系因发生交

通事故不得已将案涉运输旅客所用车辆临时停放

在高速路上，并非主观上故意终止订单行程并将

乘客置于危险境地。故无论王先生对于当天交通

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大小，其

将车辆临时停放在高速路上的行为与张老太自行

翻越护栏摔伤的后果之间，都难以认定为具有法

律上的直接必然因果联系。据此，法院驳回张老太

的诉请。

　　宣判后，张老太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

原判。

　　本案主审法官表示，本案中，司机系因发生交

通事故不得已将案涉运输旅客所用车辆临时停放

在高速路上，并非主观上故意终止订单行程并将

乘客置于危险境地。同时，为避免二次事故的发

生，其也在第一时间指令车内乘客尽快转移至安

全地带。应当说，司机的做法不仅符合交通安全常

识，亦不违背社会公众对于处理该类事件的通识

性判断。

　　法官认为，张老太在转移过程中自行翻越高

速公路护栏的行为，不仅远远超出了司机合理注

意义务之界限，亦完全属于司机不可预见且不能

控制之突发事件。若对此要求司机给予注意甚至

是提前预知，从而对乘客安全转移的过程给予全

面照护、充分指导，不仅有悖公允，还有可能会延

误正在进行中的交通事故处理进程，从而导致另

一次生事故的发生。客观而言，司机未对乘客安全

转移的全过程给予特别照护，与张老太会在无人

帮助且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自行翻越高速公路护栏

之间，本身并无任何法律上的直接必然因果联系。

　　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

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

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

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官进一步解释称：“翻

越高速公路护栏本身就是一种违反规则、不被倡

导甚至应予禁止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如果仅仅看

到有张老太受伤的事实，就直接推导出司机必然

存在过错或存有过失，从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

后果，不仅有违侵权责任法‘过错责任’的基本归

责原则，亦不利于‘自己行为自己责任’的公民意

识的培养。”

老胡点评

翻越护栏违反规则责任应自担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陈平

　　

　　没有借条，仅凭微信转账记录，向法院提起诉讼能否得到支持？近

日，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因原告不能提

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借贷关系，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查明，2022年12月，席某向黄某微信转账5000元，被告黄某出具

收条，载明“今收到席某5000元”。其后，席某要求黄某还款，遭到黄某拒

绝，双方由此涉诉。

　　庭审中，对于该笔款项，原告席某认为系出借给被告黄某的款项。

但被告黄某辩称，原告席某曾经向其借过钱，该笔款项是偿还之前的部

分借款，并提供证人证实了席某曾经向其借钱的事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的证据为微信转账

凭证及收条，而被告也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并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现有

证据来看，无法认定涉案款项究竟是原告向被告履行出借义务还是偿

还借款义务。原告席某应就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未能

进一步举示证据证实其诉求，亦未作出合理说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

律后果。据此，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庭后表示，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

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席某提供的转账凭证及收条仅能证明其与黄某之

间存在资金往来，但无法证明该笔资金的性质。

　　法官提醒，民间借贷纠纷往往出现双方当事人当面商量好借款事宜，

就直接把钱打到了对方账户，没有让借款人出具借条的情况。转账记录凭

证仅能证明存在转账事实，不能证明款项性质，是否为借款仍需提供证据

证明。因此，建议群众在进行借贷活动时，注意保留借条、借款协议、还款

承诺书等债权凭证，或者在转账时备注“借款”，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转账记录并非借条
是否借款仍需举证

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第五十八条　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

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

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

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

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

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

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

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漫画/高岳

河口湿地频遭破坏
诉前督促依法履职

　　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福建省最

大的原生态河口湿地，也是东亚至澳大利亚候鸟迁

飞路线上的重要驿站。2021年以来，该自然保护区存

在周边村民违法养殖、违章搭建、非法捕捞、弃置沉

船、破坏周边古树名木生长环境等问题，对湿地生

态环境和候鸟的栖息环境造成实质性破坏。

　　福州市长乐区两级人大代表向闽江河口湿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检察官联络室反映上述问题

后，长乐区检察院随即成立以检察长为办案组长

的闽江河口湿地生态保护公益诉讼办案组开展实

地调查核实。经查，长乐检察院还发现周边村民在

保护区内违章搭建养鸭场、人行桥，粪便污染湿地

水域水质，相关人员随意出入核心区等问题。

　　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程序后，长乐检察院与

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区林业

管理部门、属地镇政府等单位开展诉前磋商，公开送

达检察建议8份，并组织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相关行政机关负责人、人大代表、群众

代表召开诉前圆桌会议2场次，共同研究整治方案。

　　会后，长乐区水利局召集镇政府、派出所对湿

地内的非法捕捞渔具、海漂垃圾以及弃置船只进行

了清理；湿地保护区管理处联合长乐区林业局、镇

政府投入专项修复资金对湿地公园内的违建设施

进行拆除，妥善解决影响古榕树群生长和鸟类栖息

的环境问题，有效恢复了湿地原貌。此外，当地群众

也获得了经济补偿，生产生活都得到妥善安置。

　　以办理此案为契机，长乐检察院研究制定了

《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闽江河口湿地

生态保护实施意见》，构建闽江河口湿地生态检察

保护长效机制。省、市、区三级检察院在自然保护

区联合建立生态公益检察保护实践基地，协同助

力闽江河口湿地保护区管理处除治互花米草4590

亩、恢复植被2605.5亩，区内水鸟和候鸟数量分别

增加了47种和14种。

废弃石窟隐患严重
持续跟进监督恢复

　　石狮市虎头山钟山头采石场矿区面积达14785

平方米，采石场关闭后，矿山生态环境一直未能恢

复治理，雨水常年流入矿坑，积水深达数十米，深

坑边缘矿石松散、矿区水土流失严重，存在重大安

全生产隐患。

　　发现该案线索后，石狮市人民检察院立即调

查取证，发现石狮市相关行政机关未责令采矿权

人开展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也未及时将采矿权人

缴交的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转为专项治

理费用。

　　2016年10月，石狮检察院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

案程序，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

机关及时对钟山头采石场开展生态环境恢复治

理。相关行政机关向检察院书面反馈称，已向钟山

头采石场发出限期治理通知书，并将根据规划和

资金申请进度做好该废弃石窟综合治理工作。

　　但在随后的跟进监督中，石狮检察院却发现相

关行政机关仍未切实履行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监督管理职责，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

态。为此，石狮检察院向石狮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公益诉讼，法院判决支持全部诉讼请求，确认被告

未依照标准收取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

行为违法，并责令相关行政机关全面履行对钟山头

矿区的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监督管理职责。

　　判决生效后，石狮检察院连续5年开展公益诉

讼“回头看”，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逾期未缴纳的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持

续跟进涉诉矿山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2022年3月，

涉诉石窟完成回填土方18万立方米，全部恢复生

态环境治理。按照“个案办理、类案推动、诉源治

理”的办案模式，石狮检察院又推动当地政府编制

出台了《全市域废弃石窟地质环境治理实施方案》

和《全市废弃石窟生态综合治理修复工作五年计

划》。截至目前，当地政府已完成56处废弃石窟治

理，增加林地、建设用地、公园绿地、停车场用地面

积共约1242亩，建成石窟公园3个。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谢辉鸣介

绍说，得益于矿山生态恢复治理的良好办案成效，

石窟公园范围内的万寿塔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

海洋商贸中心”的申遗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

占用耕地问题严重
检察建议恢复原状

　　南平市浦城县素有“福建粮仓”之称，然而由

于受经济利益驱使，近年来当地耕地“非粮化”“非

农化”问题日渐凸显。

　　为此，浦城县人民检察院调取卫片执法图斑数

据、耕地卫片监督数据，查阅县自然资源局“天地网”

管理系统以及“两违”综合治理台账等大数据信息，

并运用无人机对现场进行航拍取证和实地调查。

　　经查，浦城县辖区内部分乡（镇）共有36处非

法占用耕地采砂、制砂，种植桂花树、茶树，挖塘养

鱼，搭建养殖场、棚房等情形，共非法占用耕地330

余亩，其中非法占用基本农田38余亩。

　　2022年2月21日，浦城检察院分别向相关乡

（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全面履行监管

职责，责令停止非法占用耕地行为，限期恢复原状

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修复被破坏的耕地；督促其

在辖区内开展守护耕地红线专项活动，加大耕地

保护力度；建立健全对耕地保护的监管机制，切实

保护耕地资源。

　　收到检察建议后，属地乡（镇）政府迅速成立

耕地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制发《耕地“非粮化”“非农化”阶段性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在辖区内开展耕地专项整治工作。

　　同年4月，检察机关邀请特邀检察官助理参与

公益诉讼“回头看”，确定检察建议中提到被破坏

的耕地均已整改，并经自然资源局和农业农村局

验收合格。

　　据了解，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共督促恢复耕地

580余亩，其中基本农田66余亩，督促整改鱼塘109

余亩，铲除或转移桂花树323余亩、茶树145余亩。

盗采海砂污染海洋
补植树林替代修复

　　2022年7月20日，陈某某在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

和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雇请他人担任水手，驾驶船

舶到漳州市兄弟屿附近海域非法采挖海砂，后被漳

州海警局龙海工作站当场查获。经鉴定，陈某某盗采

海砂资源量为2550.1立方米，价值147905.8元。

　　同年8月，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检察院收到龙海

工作站关于“陈某某涉嫌非法采矿罪”备案材料，

即指派检察官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

　　依托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与自然资源部海岛研

究中心建立的协作机制，龙海检察院协调龙海工

作站及时委托海岛研究中心对海洋生态损害价值

进行评估，确定被告陈某某非法盗采海砂致海洋

生态资源环境损害整体影响价值共计29万余元。

　　今年3月17日，龙海区检察院向龙海区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和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经审理，法院采

纳了检察机关的全部意见，以非法采矿罪判处被

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三个月，并

处罚金1万元，附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

并在市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针对在原海域难以进行生态修复的实际情况，

龙海检察院与法院、林业局在九龙江口红树林省级

自然保护区设立了蓝碳司法生态修复示范基地，探

索以补植红树林的形式进行修复，增强海洋固碳

能力。

　　今年5月，龙海区林业局委托第三方进行造林

设计，计算出陈某某缴纳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

用可以种植红树林76亩，并经过招标确定具体的

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两个月后，76亩红树林在龙

海区某乡滩涂补植完工并验收合格。

　　“通过替代性生态修复种植红树林，可以有效

提升咸淡水交汇区域水质，扩大鸟类觅食繁育空

间，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维护生态平衡，更好地保护

红树林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动物资源。”谢辉鸣介

绍说。

□ 本报记者 王莹

　　

　　近日，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发布

一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检察

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包括行政公益

诉讼诉前程序、行政公益诉讼以及

民事公益诉讼，实现了公益诉讼案

件类型“全覆盖”。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陈瑜表示，此次案例的发

布，旨在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解读，以

点带面通报介绍福建省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工作开展情

况，回应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服务

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热切关注和期

待诉求。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李宏伟

　　

　　现实中，一方因购房资格限制、贷款限制等多方面原因借用他人名

义购买房屋，进而引发争议的情形并不鲜见。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

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借名购房协议引发的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

案件。

　　法院查明，2018年6月，赵某因购房时未能获得银行贷款审批，遂与

李某口头约定借用李某名义按揭贷款购房。随后，李某与案外人某公司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李某向某公司购买坐落于湖州市漾

山府的某房屋，赵某于当日支付首付款。

　　同年10月12日，赵某、李某两人签订书面《借名购房协议书》，约定

赵某以李某名义购买案涉房屋，实际购房款及相关税费全部由赵某支

付，赵某为实际出资人及房屋所有权人。该房屋所涉贷款由赵某每月定

期将还款金额转入李某的银行卡；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一切

权利归赵某所有；房屋产权证下来后，李某无条件将该商品房转让给赵

某，所需费用由赵某负担。

　　2020年12月28日，某公司发出《房屋交付通知书》，赵某收房当日支

付了物业维修基金和物业费，并在开通水、电、燃气账户后将该房屋出

租。2021年4月22日，案涉房屋不动产登记于李某名下。截至2022年6月1

日，赵某结清按揭贷款合同项下剩余本息。后赵某要求李某履行《借名

购房协议书》项下的过户义务未果，赵某遂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房屋为

其所有，同时要求李某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

　　吴兴法院审理后认为，对于借名购房合同效力的认定，应严格按照

民法典有关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予以审核。对于借名购房事实的认定，

则应综合出资情况、房屋占用使用情况、购房票据持有情况等案件信息

进行审查。借名购房合同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借名

人无权直接要求确认房屋归其所有，仅可要求合同相对方履行协助办

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义务，遂判决李某协助赵某办理房屋过户登记

手续。

　　法官庭后表示，民法典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

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就借名购房行为而言，在合同

效力、诉讼举证、标的物转让等方面均存在风险，这就给借名人敲响了

警钟，在购买房屋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国家关于不动产的相关规定，

切忌因小失大。

借名购房履约未果
无法确权须助过户

□ 本报记者  梁平妮

□ 本报通讯员 让晗

　　

　　学生在校内打架导致受伤，学校是否应当负责？近日，山东省菏泽

市巨野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认定学校已尽到管

理职责，无须为学生之间个人冲突而承担法律责任。

　　法院查明，2022年10月18日，巨野县某中学的学生张某与同学丁某

在课间休息期间发生冲突，导致丁某受伤住院。出院后，丁某将张某诉

至巨野县法院，要求张某赔偿医疗等各项损失，法院审理后支持了丁某

的诉请。

　　张某履行完毕后，认为丁某和自己均属未成年人，在学校发生冲

突，学校并未完全履行安全教育及管理职责，应当承担相应责任。随后，

张某向巨野法院起诉，要求某中学承担张某赔偿丁某损失50%。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某中学针对学生的管理制定了“学生日常

规范管理要求”及“大义镇某中学学生量化考核细则”，在班级内张

贴“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小学生守则”，并定期邀请该校法治副

校长到校对学生进行安全及纪律方面的法治教育，由此可认定被告

某中学对学生已尽到安全教育义务，对张某与丁某课间发生纠纷不

存在过错。

　　同时，原告张某已满16周岁，对学校各项管理制度不但没有遵守，

反而故意挑起事端，因触犯学校校规而造成损失，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据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庭后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8周岁至18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在校期间因打架受到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学生在校内打架，学校是否担责

主要看学校有没有过错，如果能够证明学校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就

无须为损害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